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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、 

海关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红松子（仁）出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

（濒办字〔２０００〕２４号）国家濒管办各办事处及其授权单位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： 

  红松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，也是我国的珍贵树种。自１９９８年红松被列入《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》以来，

各有关部门严格监管，红松子（仁）的出口经营活动得到了有效的控制，有力地保护了我国红松资源。但是，近年来，由于少数企

业为了逃避监管，通过伪报、瞒报、走私等方式，在部分口岸无序出口，严重扰乱了红松子（仁）出口秩序，国家和企业利益受

损，尤为严重的是造成我国红松资源的严重破坏。为进一步加强红松子（仁）出口市场的管理，规范出口经营秩序，切实保护红松

资源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 一、进一步提高对红松子（仁）出口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。红松是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，在我国仅产于东北三省，对我国

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长期以来，由于无节制地采伐利用，资源急剧减少，生存受到严重威胁。特别

是近年来，随着红松子（仁）国际需求量的增加，出口数量激源，从而导致乱采滥购现象日益严重，进一步加剧了对红松的生存威

胁和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及生物链结构的破坏。加强对红松子（仁）的出口管理，对维护红松的自然更新，恢复红松的种群数量，保

持生态平衡，改善人民生活环境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对此，各有关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，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，进一步加强红

松子（仁）出口管理，切实保护好国家的这一宝贵资源。 

 二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第十八条“出售、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，必须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批准”的规定要求，对经营红松子（仁）出口的企业实行登记注册制度。今后

凡经营红松子（仁）出口业务的企业，到所在地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注册，经其批准后，报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“国家濒管办”）备案。只有登记注册的企业方能获得红松子（仁）的出口许可。 

 三、松子（仁）属于大宗贸易商品，出口地域性较强，传统口岸主要集中在东北港口。为简化申报审批手续，提供高效优质

服务，根据“就近、简化、方便”的原则，国家濒管办将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三省出口经营企业出口松子（仁）的审批办证权下放

给国家濒管办沈阳和哈尔滨办事处，出口企业经所在地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直接报上述两个办事处审批办证。其他省的

出口申请单位可经所在地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报国家濒管办审批。出口申请单位在向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时，必

须提供产地县极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产地证明。海关严格按允许出口证明书上规定的出口口岸办理验放手续。 

 四、严格执行国家收费政策，切实加强收费管理。国家濒管办各有关办事处对出口企业的申报材料要认真审查，在出口价格

合理的基础上，严格按《国家计委、财政部关于野生动植物出口管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２０００〕１００４）的有关

规定，对出口红松子（仁）征收出口管理费。凡不按规定缴纳出口管理费的出口经营企业，不予核发允许出口证明书。 

 五、除了出口红松子（仁）外，我国也出口少量的其它松子（仁），如马尾松、华山松等。考虑到目前对这些物种的鉴定和

监管存在一定的困难，为杜绝走私伪报，蒙混过关，对出口其它松子（仁）也实行允许出口证明书管理。今后凡出口松子（仁）

（ＨＳ编码为０８０２９０３０）的，海关一律凭国家濒管办或其办事处签发的允许出口证明书放行。对走私伪报者，一经发现，

立即停止其出口许可。情节严重的，将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。 

  本通知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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